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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征集标准物质
技术评审专家库专家的通知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（厅、委），中国计量科学

研究院、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“放管服”改革精神，充分发挥行业专家技术优势，保障标准物质

定级评审工作质量，确保评审结果科学公正，市场监管总局决定面向社会征集标准

物质技术评审专家，组建标准物质技术评审专家库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请对象及条件

申请对象应为标准物质研制与应用相关科研院所、大专院校、企事业单位、计

量技术机构正式在编人员，并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遵纪守法，恪守职业道德，无学术不端、不良诚信或违纪违法记录；

（二）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同等专业技术水平；

（三）在标准物质研制、应用、管理体系与规范研究等相关领域工作5年（含）

以上，熟悉标准物质相关研制技术、测量技术、质量管理与质量控制要求、数理统

计与不确定度评估方法，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较丰富的实践经验，并获业内普遍

认可；

（四）熟悉计量与标准物质相关法律、法规，掌握相关计量技术规范和技术评

审要求，具有较好的交流沟通能力和文字水平；

（五）能够按要求参加评审活动，履行评审专家职责和义务；

（六）年龄不超过60周岁（1961年7月31日以后出生，两院院士及享受政府特殊

津贴的专家除外），身体健康，能够胜任评审工作。

二、工作程序

（一）申请。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应填写《标准物质技术评审专家库专家申请

表》（见附件1），并由所在单位负责人签署意见，加盖公章。

（二）审查公示。市场监管总局对申请人进行资格审查，结合专家专业与领域

分布需求，确定初选专家名单，并在市场监管总局网站公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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